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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2021 年 6 月 4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
 
 
 
就 2021 年 6 月 4 日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所提出的跟進事項，

教育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項目 (a)：  
 
為提升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成效，教育局為在職教師提供有

系統的基礎、高級及專題課程（三層課程），協助教師掌握

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。教育局要求每所公營

普通學校有序地安排教師接受培訓，並在2019/20學年完結前

最少有 15%至 25%的教師完成 30小時的基礎培訓課程。在

2018/19及2019/20學年，已完成基礎或以上課程（包括三層課

程及其他教育局認可的特殊教育培訓課程）的公營普通中、

小學教師的人數以及百分比表列如下：  
 

 
2018/19 學年 

教師人數 (百分比 ) 

2019/20 學年 

教師人數 (百分比 ) 

小學  9 487 (43%) 9 741 (43%) 

中學  7 306 (33%) 7 537 (33%) 

 
至於2020/21學年，由於受到疫情影響，部份課程需要延期，

而部份教師課業的評核仍在進行中，整體而言，完成課程的

總人數和百份比與2019/20學年大致相若。  
 
為了加強教師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培訓，我們由

2021/22學年起進一步提升培訓目標，要求每所公營普通學校

在2026/27學年完結前，最少有80%的教師完成基礎課程。  
  
除了三層課程外，教育局亦因應教師的培訓需要，舉辦不同
類型的特殊教育培訓課程，如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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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/18 學年開始）及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培訓課
程（2018/19 學年開始）等。  
 
 
項目 (b)及 (d) 
 
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》，所有學校均有責任取錄有特殊教育需

要的學生，並提供適切的支援，以協助他們發展潛能。就此，

現時所有公營普通學校（共 844 所，包括 455 所小學及 389
所中學）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（共 80 所，包括 21 所小學及

59 所中學）均推行融合教育。此外，私立學校亦須遵守《殘

疾歧視條例》，按照融合教育的理念，調配資源及人手，支援
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。  
 
 
項目 (c) 
 
在 2020/21 學年（2020 年 9 月情況），公營普通學校的有特

殊教育需要學生約有 56 640 人（小學為 28 650 人，中學為

27 990 人）。就小學而言，就個別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

人數，最少的有 3 名，最多的則近 190 名；中學方面，最少

的有 5 名，最多的則近 300 名。  
 
 
項目 (e) 
 
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，教育局已提倡學校以「全校參與」模

式推行融合教育，鼓勵學校創造共融的學習環境，照顧有特

殊教育需要的學生。數十年來，經過教育局、學校、教師和

不同持份者的努力，融合教育的理念已植根於每所學校。教

育局一直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、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，鞏固

學校實施融合教育的經驗和成效。學校除可運用「學習支援

津貼」增聘人手和外購服務外，津貼總額如達到指定指標可

獲得一至三個額外常額教席。此外，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特殊

教育需要統籌主任、推行「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」、開展「加

強言語治療服務」，以及提供多元化及針對性的支援服務等，

以便學校能更適切地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（詳見立法

會文件 CB(4)1037/20-21(01)號）。整體而言，學校在支援有特

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累積了不少良好經驗和成果。  



3 
 

 
然而，不同學校的情況不一，發展融合教育的步伐不同，策
略和成效亦有異；在個別情況下，學校可能面對一些困難，
例如家校合作方面。我們會對有需要的學校積極提供專業意
見及支援。教育局亦會繼續協助學校善用在融合教育優化措
施下所獲的資源，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，並推動家校合作，
以提升融合教育的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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